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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580/04-05(01)號文件 
 
政府就議員在 2004 年 12 月 9 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詢問的回應  
 
段落編號 1 回應  
 
2 (a) 在上次法案委員會會議後，當局已就卸責聲明的字眼與部

分專業團體和商會進一步交換意見。從接獲的意見看來，

美國食品及藥物管理局現時採用的版本可作為進一步修訂

我們擬議的卸責聲明的借鏡。但由於卸責聲明是擬設的規

管框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，而且和草案的其他部分 (例如
獲豁免的聲稱 )有密切關係，我們建議應審慎地把任何就
卸責聲明的修改與其他修改 (如有的話 )一同研究。  

 
2 (b) 當局會邀請業界和其他相關利益團體以適當方式參與在該

條例草案通過後成立的諮詢／監察組織的工作。  
 
2 (c) 隨信附上衞生署現時採用的警告信樣本。為改進警告制

度，我們計劃修改警告信內容，在信中向警告對象更詳細

說明他們可能已干犯的罪行，並闡述《不良醫藥廣告條例》

(《條例》)的權限。此外亦會清楚標明可供查詢的衞生署聯
絡電話。  

 
2 (d) 正如我們在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九日給委員會秘書的覆函中

指出，這套警告制度純屬行政措施，衞生署署長發出的警

告不具法定效力，而且不會禁止有關廣告再以原有形式發

布。某項聲稱是否違反《條例》，最終是由法院裁決的。  
 
2 (e) 我們擬引進的改動，旨在令警告制度更公開和透明。相信

在作出更改後，可促進整個警告及修正過程中衞生署與發

布人／批發商之間的互動。當局認為不宜就保健食品的廣

告聲稱設立預先審批制度。我們預期有售前審批程序也可

能為業界和政府帶來重大資源問題。順帶一提，衞生署在

一九九五年前有預先審查醫藥製品的電視廣告的權力，但

有關權力被指可能侵犯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，其後於一九

九五年經修例後撤銷。  
 
2 (f) 政府會考慮如何更有系統地蒐集相關資料。可行途徑之一

是新設的藥品不良反應呈報制度。該制度已於二零零五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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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月一日推行，呈報範圍涵蓋中醫藥和西藥。  
 
3 (a) 根據《中醫藥條例》(第 549 章 )第 2 條，「中成藥」是指純

粹由下述項目作為有效成分組成，即 (一 )任何中藥材、或
(二 )慣常被華人使用的任何源於植物、動物或礦物的物料
配製成劑型形式；或 (一 )及 (二 )項分別提述的任何藥材及
物料，並已知或聲稱用於診斷、治療、預防或紓緩人類疾

病或症狀、或用於調節人體機能狀態的專賣產品。  
 
  根據上述定義，就《中醫藥條例》而言，凡含有中藥的食

品，只要 (一 )其使用形式和方式是如同普通食品 (例如無建
議劑量療程 )，或 (二 )並沒有作出任何療效或保健功用的聲
稱，則有關的產品不會被視作「中成藥」。  

 
3 (b) 衞生署每年耗資約 48 萬港元為執行《條例》進行檢視廣告

的工作。這筆開支包括負責檢查廣告的健康計劃助理的薪

酬，以及購買報刊和雜誌的費用。  
 
3 (c) 由二零零一年一月至二零零四年十月期間，根據《條例》

被裁定有罪的共有 63 人，分類如下：  
 

! 藥物和「健康食品」產品的分銷商／批發商= 46 
! 設備和裝置的分銷商／批發商= 2 
! 中醫師／診所= 9 
! 其他療法／服務供應者= 3 
! 發布人= 3 

 



竭誠服務  顧客為本  素質為先 

    
傳真函件及郵遞 

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XXXX XXXX 
   
    公司名稱 
    公司地址 
 
 
執事先生： 
 

香港法例第 231章《不良醫藥廣告條例》 
 

  本署人員在進行調查的過程中，得悉於 yyyy 年 mm 月 dd
日之(XXX 報紙或雜誌名稱)(XX 版)有一則廣告，現隨函付上該廣
告副本，以供參考。 
 
  廣告  : (XXX產品名稱) 
 

鑑於廣告所載內容，本署有理由相信你可能已違反香港法

例第 231章《不良醫藥廣告條例》第 3條的規定。根據該條條例的
規定，任何人不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相當可能導致他人為以下

目的而使用任何藥物、外科用具或療法的廣告：- 
 

a) 治療患上附表 1 第 1 欄內所指明的疾病或病理情況的
人，或預防人類染上附表 1第 1欄內所指明的疾病或病
理情況，但如作該附表第 2欄內所指明的用途 (如有的
話)，則屬例外；或 

 
b) 為附表 2內所指明的任何目的治療人類。 
 
另隨函付上有關條例附表 1 及附表 2 一份，以供參考。

  
特此警告，若日後再出現同一或類似上述的廣告，當局可

能會在不發出警告信的情況下對你提出檢控。 
 

衞生署署長 
( XXXX              代行 ) 

yyyy年 mm月 dd日 








